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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晚报》饶俊华

面对“高收益”的理财宣传需谨慎，一旦轻信“投资”，很可能血

本无归。新疆乌鲁木齐市民李先生因轻信他人的理财宣传，投入了

14万元资金，结果不仅未能获得收益，连本金也无法追回，最终只得

向法院提起诉讼。

“此案中，李先生因证据缺失而导致难以维权，法院无法支持

他的诉求。”8月20日，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立案庭

（诉讼服务中心）法官潘振国介绍此案时表示，这起案件也给广大

市民敲响了警钟，勿要轻信各种“高回报、稳赚不赔”的理财宣传。

3年前，投资咨询公司员工主动联系到李先生，推荐一款投资

项目，并承诺“定期给予稳定收益”。李先生随后通过银行转账及

现金支付方式，陆续向该公司支付共计14万元。

然而，投资项目到期后，李先生并未收到该公司承诺的收

益。李先生心中产生怀疑，要求退还自己的投资本金，对方虽口

头承诺退款却始终拖延。

近日，李先生再次要求退款无果后，将该投资咨询公司诉至

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要求退还14万元投资款。

“我们公司仅负责传递信息，未以任何方式主导、胁迫或诱导

李先生决策。”庭审中，被告投资咨询公司称，李先生系自主决定

参与“该项目原始股权”投资，该投资属高风险原始股权购买性

质，李先生在知晓风险的情况下自愿参与，应自行承担投资失利

后果。

该公司还表示，此外，双方未订立保底收益协议，公司也未从

李先生处获取与投资款相关的不当利益，且公司既非项目发起主

体、运营管理者，也未提供担保，对项目实际运营及回报无控制

权。李先生仅凭项目公司出具的“两年内返还本金”证明及微信

群头像截图主张存在合同关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其作为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具备风险意识，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

法院审理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自己

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

实，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若在判决前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

以证明事实主张，需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李先生以返还投资款为由起诉，其提供的转账记录

虽能证明与被告公司存在4.5万余元转款事实，但未提供书面协

议、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无法证实该款项系基于投资产生。另

外，李先生提供的资金偿还证明、微信群聊天截图，亦不能证明双

方就返还投资款达成合意。

因此，李先生要求被告公司返还投资款及资金占用费的诉

请，因缺乏证据支持，法院不予认可。

最后，法院判决驳回李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目前，该判决

已经生效。

法官释案：
“网络理财陷阱多，高额回报是‘诱饵’。”潘振国法官说，投资

者在参与各类投资活动时，务必保持理性，且注意保留相关证据。

本案中，李先生因证据不足导致难以实现维权。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相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解释》进一步明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

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

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

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

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男子欲讨回本金
证据不足难维权
此案给投资者再敲警钟

正值暑期，儿童体重管理

与饮食健康成为家长关注的焦

点之一。专家提醒，暑期儿童

健康管理需兼顾科学性与灵活

性，生长发育是动态过程，家长

应避免陷入“体重焦虑”，但也

应警惕孩子体重波动过大。“医

院近期接诊多例因假期饮食不

规律导致体重异常波动的患

儿。”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

医院体重管理门诊主任医师张

勇表示，“临床中常见家长因孩

子‘看着瘦’就担心营养不良，

或因‘脸圆’焦虑肥胖，但体重

评估需依托科学指标。”

新华社 商海春 作

避免“体重焦虑”

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赵云 钟云芸

顾客在游玩时意外受伤，一份事前签

署的《安全须知》，能否成为经营场所的“免

责金牌”？近日，温岭市人民法院审结的一

起经营场所责任纠纷案，再次为经营场所

的安全保障义务敲响了警钟。

事发去年暑假。11岁的小陈在一名带

队家长的陪同下，与同学们一同前往某运动

基地游玩。该场所内设有滑雪机、蹦床、旱雪

滑道等多种项目。入场前，带队家长在前台

签署了《安全须知》、办理了相关手续。

然而，在旱雪滑道项目环节，意外发

生：经工作人员调整坐姿，小陈坐在一个轮

胎中，被工作人员推下滑道，掉落在滑道底

部的海绵池中。其间，小陈始终紧抓扶手，

但仍造成右肩严重受伤，经诊断为右肱骨

外科颈骨折，后鉴定为十级伤残。

事故发生后，小陈家长认为，项目保护

措施存在缺陷，遂将运动基地及承保保险

公司诉至法院，索赔22万余元。但运动基

地则将事前带队家长签署的《安全须知》作

为了免责依据，表示其已通过多种形式履

行了提示告知义务，且安全设施、场地管

理、人员配置完善，小陈受伤系自身存在重

大过错导致。

那么，这份《安全须知》是否能成为经

营方免责的理由？法院审理后给出了否定

结论。

温岭法院审理后发现，《安全须知》内

容过于笼统，只是一份“万能”的通用模板，

并未对“旱雪滑道”此类特定高风险项目的

独特风险进行任何有针对性的、明确的提

示。因此，难以认定经营者已尽到充分、有

效的警示告知义务。

此外，根据监控录像显示，案涉旱雪滑

道项目的全程操作（包括涂抹液体、摆放轮

胎、推动下滑等）均由运动基地工作人员主

导实施。小陈被推动下滑至跌落的过程仅

约5秒，在此期间，小陈始终紧抓把手。鉴

于上述过程短暂且完全处于工作人员的控

制之下，可以认定工作人员在推动轮胎滑

动的操作过程存在瑕疵，与小陈的受伤结

果存在因果关系。

当然，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

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法官指出，小

陈母亲在知情情况下允许孩子参与活动，带

队家长现场陪同，二者根据社会常识应能预

见到该类运动的风险，但其监护存在失职之

处。正是基于此，法院酌情减轻了经营者的

责任。最终，综合考量各方过错程度及致害

原因，法院判决运动基地及其承保保险公司

承担50%的赔偿责任，赔偿小陈各项损失共

计10万元。

《人民法院报》谢君源 吴媚

近日，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

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劳动争议纠纷

案，判决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工资差额、

住房补贴等，充分保障了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

2021年 3月，余某入职某公

司担任店长，负责管理该公司位于

某商场的门店。2024年 9月 26

日，某公司区域经理通过微信告知

余某，其工号将于当日删除。双方

均确认劳动关系于当日解除。

某公司主张，余某存在工作管

理失职行为，具体包括：2024年9

月17日，余某在工作时间、店内有

顾客购物时睡觉，被商场工作人员

投诉；2024年8月6日，余某在营

业时间内关闭店门，严重违反商场

管理制度，致使公司不能顺利在该

商场继续租赁，造成严重损失。

余某则表示，2024年 9月被

商场工作人员投诉一事确实存在，

但其当天从9时30分开始上班至

22时30分下班，门店所有工作均

由其一人完成。公司所指的“睡

觉”是在当天20时许，由于已连续

工作超过8小时，其出现生理性疲

劳而坐在凳子上闭眼歇了一会儿，

实际没有睡着。客人进来时自己

有接待，只是客户在挑选商品时自

己感觉太累就闭眼休息了 3 分

钟。2024年8月闭店一事，系因

当日店内仅其一名店员，其上厕所

期间短暂关门。

余某认为某公司与自己解除

劳动关系违法，故向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某公司

支付工资差额、住房补贴及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劳动仲裁委

支持了余某的诉求。某公司不服，

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休息权是劳

动者的基本权利，某公司在没有安

排人员临时顶岗和替岗的情况下，

以余某连续工作超8小时后闭眼

休息3分钟、因上厕所离店而短暂

关门存在管理失职为由解除劳动

合同，此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某公司

提供的一段时长为2秒的视频显

示，2024年9月17日20时许，余

某手扶着头闭着眼靠在背板上，但

这段视频不足以证明余某处于长

时间睡眠状态，也未能显示严重影

响门店正常的销售工作和造成直

接经济损失。视频录制时，余某在

当天已连续工作超过8小时，某公

司在此期间未安排人员临时顶岗

和替岗，未给予余某合理的休息时

间。在连续工作超过8小时的情

况下，余某身体出现疲惫、闭眼休

息是正常生理现象。某公司主张

的2024年8月6日余某在营业时

间内关闭店门，根据某公司提供的

微信群聊记录，商场工作人员询问

为何店铺关门时，余某回复“厕

所”。余某已对关店原因作出合理

解释，并非无故关闭店门。

综上，余某上述行为并非严重

过错，且某公司亦无证据证明余某

给公司带来的具体损失已经达到

了严重损失的程度。某公司在未

对余某作出警告或者其他处分的

情况下，直接据此解除与余某的劳

动合同，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构

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依法应向余

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法院遂判决某公司向余某一

次性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

金 、工 资 差 额 、住 房 补 贴 等

49572.24元，并驳回某公司的全

部诉讼请求。该案判决现已生效。

以案释法：
休息权是宪法赋予劳动者的基

本权利。即使在工作日内，用人单位

也应当安排适当的间歇时间满足劳

动者就餐和短暂休息的需要。法官

提醒，忽视劳动者休息权，一味追求

工作效率，企业难以获得长期的发

展。只有转变经营理念、主动维护劳

动者休息权，才能推动劳动者从“更

多工作”向“更优工作”转变，助力企

业高质量发展。

顾客签了《安全须知》，经营方就能免责？

工作超8小时闭眼休息3分钟、一人在岗上厕所关店门被开除
法院：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公司应赔偿

法官提醒：
安全保障义务是法律规定的实质

性义务，而非形式上的“签字免责”。一

份笼统的安全协议无法替代具体、明确

的风险告知和严密、专业的现场管理与

操作规范。经营者必须针对不同项目

的具体风险，采取与之匹配的有效措

施，才能真正筑牢安全防线。


